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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0〕第 129 号 

 

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0年 12月 12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增加 2020年第三次临

时股东会议议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》称，持有你公司股份

11.61%的股东四川国兴昌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兴昌”）向董

事会提交了三项议案作为新增的临时议案，提交你公司 2020年第三

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你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关于拟签署重大经营合同

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重大合同公告”）为前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其

中一项议案，该公告显示，你公司拟与金天（广州）新能源汽车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天新能源”）签订《技术许可意向协议三款非道

路柴油发动机 EM12，M14UI及M16UI》（以下简称《技术许可意向

协议》），合同金额暂定为人民币 6000万元。 

你公司前期披露的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》显示，你公司 2020

年前三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为-4963.82万元。你公司前期披

露的《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事先

告知书》）显示，你公司于 2014年和 2016年通过虚构技术许可业务

虚增营业收入、利润总额和净利润，并导致你公司在 2014年年度报

告和 2016年年度报告中将亏损披露为盈利。根据《事先告知书》认

定的事实及你公司已披露的年度报告，你公司因 2015年至 2018年连

续四年净利润为负，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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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问题： 

1. 请说明上述技术许可合同明确的许可金额、许可期限，每年

许可金额，是否具有排他性，三款非道路柴油发动机 EM12，M14UI

及 M16UI 技术开发费用，许可三款技术与你公司现有产品是否存在

冲突，是否影响你公司未来柴油发动机业务的正常开展，如否，请结

合你公司现有产品销售状况和未来发展规划详细说明不会影响自身

业务发展的理由。 

2. 请结合问题 1 的相关情况及金天新能源的背景、业务、柴油

发动机行业情况、相关技术许可的应用规划和可行性分析说明本次技

术许可是否具备商业实质和合理性，是否存在虚构利润的情形。 

3. 请结合拟转让三项发动机技术所应用产品的市场价格、销售

情况、行业占比、应用普及情况说明转让价格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，

是否存在金天新能源向你公司利益输送的情形。 

4. 请结合本所及你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说明你公司前述拟签署

的重大经营合同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前是否需要履行其他内部审议

程序，独立董事是否需要或希望发表意见，如是，请在你公司 2020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履行相应审议程序或发表意见。 

5. 请函询金天新能源核查并说明以下问题： 

（1）请说明支付技术许可款项的资金来源，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

金与借贷资金、借贷对象、期限、利率等，结合金天新能源实缴注册

资本情况、近两年盈利情况说明是否具备支付能力。 

（2）请说明金天新能源与你公司、你公司第一大股东、你公司第

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、具有第一大股东表决权的股东、具有第一大股

东表决权股东的实际控制人、你公司董监高是否具有关联关系、默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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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、任何形式的业务和资金往来或其他潜在利益安排。 

（3）根据重大合同公告，金天新能源可将协议所涉柴油发动机全

部商业机密及核心技术转授权。请说明是否存在拟作出转授权的第三

方，如有，请说明其具体情况，说明未来作出转授权你公司需履行何

种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6. 你公司报备的国兴昌来函关于技术许可意向协议支付对价与

你公司披露的重大合同公告和报备的技术许可协议内容存在差异，国

兴昌来函显示除了固定费用 6000万元外，还需支付可变费用，以及

明确了可变费用的计算方式。请你公司核查已披露的相关公告是否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否存在应补充披露的内容。 

请你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6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

外披露，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12月 14日 

 


